
 

 
 

（以下简称本公司） 

太平状元附加高中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2003条款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复[2003]182号核准备案）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构成 

太平状元附加高中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2003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投保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本附加合同须经本公司在保险单或批注中列明后生效。主合同的构成中与本

附加合同相关的部分均为本附加合同的构成部分。若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内容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

准。 

 
第二条 附加保险合同的类别 

本附加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 

 
第三条 投保范围 

本附加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出生满 60天至 12周岁。 

 

第四条 保险责任 

一、高中教育年金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若被保险人仍然生存，本公司将分别在被保险人年满十五周岁、十六周岁和十七周

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给付等值于本附加合同保险金额的高中教育年金。 

本附加合同自本公司给付了第十七周岁的教育年金后自动终止。 

二、保险费返还 

若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的责任有效期间内身故，本公司返还本附加合同已交保险费和利息(利息按每年 2.5%

的单利计算)，本附加合同终止。 

本公司在兑现上述保险责任同时，将从给付的保险金中扣除任何欠交的保险费、保单贷款及累积利息(累积利

息的计算方法与主合同利息的计算方法一致)。 

 

第五条 红利分配 

在本附加合同责任有效期内，本公司将在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根据上一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

定红利分配方案。若有红利，红利的领取方式有： 

一、现金领取； 

二、储存生息：每年以复利累积方式保留在本公司，红利累积利率定期由本公司确定； 

三、抵交保险费：用于抵交保险费，若有余额将按储存生息办理。 

 

第六条 保险合同的开始和保险期间 

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同时投保，主合同的生效日为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日；除另有约定外，本公司对本附加合

同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至保险单或批注上所载的本附加合同的合同期满日 24时终止。 

 

第七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载明于保险单或批注上。 

 

第八条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高中教育年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此类受益人的其它指定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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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保险金的申请 

一、高中教育年金的申请 

被保险人申请领取高中教育年金时，应自费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 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 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 

3. 最近一期交费凭证； 

4. 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5. 若申请人为代理人，则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6. 本公司需要的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保险费返还的申请 

受益人申请保险费返还时，应自费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 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 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 

3. 最近一期交费凭证； 

4. 受益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5. 法律上认可的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受益人须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

死亡证明文件； 

6. 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7. 若申请人为代理人，则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8. 本公司需要的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受益人对本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即告丧失。 

 

第十条 附加合同的解除 

在本附加合同的责任有效期间内，投保人可以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解除本附加合同。 

一、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 

1. 解除合同申请书； 

2. 本附加合同的原件及其它保险凭证； 

3. 最近一期交费凭证； 

4. 投保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5. 本公司需要的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的解除合同申请书日次日零时起终止。本公司在收齐上述的文件和

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若投保人未交足二年的保险费，本公司仅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

保险费，同时本公司对本附加合同应承担的一切责任也宣告终止。若解除合同时本附加合同有任何欠交的保险费、

保单贷款及累积利息，本公司将从中扣除。 

 

第十一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本附加合同的效力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自动终止，同时本公司对本附加合同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也宣告终止： 

一、主合同撤销、中止、解除、期满、终止或转为减额交清保险； 

二、出现主合同或本附加合同内的其它约定终止情况。 

由以上原因导致本附加合同自动终止的，本公司将按本附加合同第十条“附加合同的解除”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释义 

分红保险 ： 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

保险产品。 

红利累积利率 ： 指红利留存在公司储存生息时的累积利率，该利率定期由本公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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